承攬商工作安全衛生暨環境承諾書
												 □ 負責人
 □ 施工場所負責人
具承諾書人             係              承攬商之	 □ 其他          
1、 茲承包貴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業務（工程），業已與貴校相關業務(工程)之發包單位之承辦人員於民國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會同具承諾書人(或指派之人員)，共赴本項承攬業務(工程)之施作現場，詳細瞭解有關承攬業務(工程)內容、工作範圍、環境特性與潛在危害，並知悉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等要求事宜。
2、 在承攬期間具承諾書人及所僱用之勞工，願確實執行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事宜；具承諾書人就承攬工程之全部或一部份交付其他廠商再承攬時，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作業工作環境、危害因素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及應採取之措施；具承諾書人若與貴校借用消防器材、安全標誌及其他必要性機具等，應負責復原，如有損壞或遺失，願照價賠償。倘有疏失而肇致傷亡或任何意外違反規定之意外事件發生時，具承諾書人願負一切相關法律賠償責任。
3、 具承諾書人書經簽署後，若日後貴校有修正承攬作業相關規定時，具承諾書人亦同意承諾遵守。

此 致
國立雲林科技大學
具承諾書人(承攬商)：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bookmark: _GoBack]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
